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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面对近年来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私主体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对传统政府规制的补强作用日

益受到关注。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不仅在立法理念上更加重视私主体通过自我规制承担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而且在制度设计上对私主体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具体形式和监督约束机制做出了系列安排。但新法实
施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我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存在自我规制动力不足、集体性自我规制发展滞后、确保规制
实效性的约束机制过于单一等问题。应当通过健全自我规制激励机制、完善自我规制形式和丰富自我规制的约
束机制等多元化手段，逐步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食品安全自我规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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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食品安全已是“久治不愈”的“沉疴痼疾”，公众对食品安
全的“忧虑”和“不安”，已经构成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拷问。为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困
境，我国于 2015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新 《食品安全法》不仅加强
了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而且创设了侧重私主体自我规制的制度体系。但新法实施以来，食品安
全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据统计，2016 年我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共受理食品投诉举报 577915 件、
保健食品投诉举报 26966件，对比 2015年分别上升 41. 01%和 19. 28%;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查处
食品案件 171221件，涉及物品总值 52620. 9 万元，对比 2015 年虽然案件数下降 29. 20%，但案
值金额却上升 30. 25%。〔1〕 此外，《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等机构发布的 “2016 中国平安
小康指数”调查结果也显示，食品安全依旧位居中国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之首。〔2〕 为何

《食品安全法》在建立政府规制与私主体自我规制机制的 “双保险”之后，依然未能取得良好的
规制效果? 本文将聚焦食品安全领域的自我规制问题，全面梳理现行 《食品安全法》中自我规
制的法律规范，并检视我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实施现状，分析如何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强

化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实效性，促进食品生产经营者积极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以推动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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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

一、我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规范构造

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创新和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单一的政府规制显得捉襟见肘，

作为其替代性方案或有益补充的自我规制 ( Self－regulation) 应运而生。〔3〕 20 世纪以来，自我规
制理论被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并取得实效。〔4〕 食品安全自我规制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者等私主体

基于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声誉或遵循政府强制性规制等目的，为保障食品安全和提升食品质
量，对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行为。从规制主体上看，可将自我规制分为单个
主体的自我规制 ( in individual) 和集体组织的自我规制 ( in collective) ，〔5〕 即个体性自我规制

与集体性自我规制; 以自我规制发起的原因为标准，则可分成自愿型自我规制 ( Voluntary Self－
Ｒegulation) 与遵从型自我规制 ( Mandatory Self－Ｒegulation) 。〔6〕 按此种分类，私主体进行自我

规制的动因，既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对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遵从。我国食
品安全立法已开始尝试将大量自我规制制度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之中，本文将对 2015 年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中自我规制制度进行法规范分析。
( 一) 立法理念从强调“政府规制”向“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并重”转变
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 以下简称 “新法” ) 增加了多项关于私主体自我规制的

内容，为具体分析私主体在食品安全规制体系中的功能性变化，本文首先针对法律文本统计了

《食品安全法》中公权力主体和私主体出现的频率。选取 “生产经营者”和 “行业协会”等词
汇代表食品安全规制的私主体，〔7〕 选取“国家”、“国务院”、“部门”等词汇代表食品安全规制
的公权力主体，对 2009年《食品安全法》和 2015 年 《食品安全法》中不同主体的出现频率进
行了统计和对比。统计结果显示，“生产经营者”、“行业协会”等与私主体相关的词汇在 2015
年新法中的词频增长率，显著高于“国家”、“部门”等与公权力主体相关的词频增长率。〔8〕 这

一量化结果的对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食品安全立法从单方面强调 “政府规制”向 “政府规制与
自我规制并重”的变化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法确立的 “社会共治”原则之下，食品生产
经营者、消费者等社会力量已经被全面纳入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在政府规制之外形成的多元化
的治理力量，对“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并重”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
支撑。如新法第 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这是我国立法首次明确提出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对 “生产
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明确界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并首次规定食品企业应当 “诚
信自律”。这些条文的变化反映出，新法中私主体自我规制的作用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这是在
“社会共治”原则法定化之下的制度转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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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创设了较为完整的自我规制类型

新法在“社会共治”原则的指引下，创设了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制度体系 ( 见表
2) 。为清晰地展现新法中的自我规制框架，本文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一方面，从自我规制的
主体维度，将单个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的自我规制称为 “个体性自我规制”; 将多个生产单位
聚集而成的团体或组织对其内部成员进行的自我规制称为 “集体性自我规制”。另一方面，从自
我规制的动因维度，将私主体自愿进行的自我规制称为 “自愿性自我规制”; 将私主体为了遵守
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而进行的自我规制称为 “遵从型自我规制”。这一分类主要受英国著名规制法
学者茱莉娅·布莱克 ( Julia Black) 对自我规制概念分析的启发，她认为对 “自我规制”进行概
念界定有三大疑问需要厘清，其中之一就是对 “自我” ( Self) 的理解。“自我”可以在两个层
面使用，一是作为个体的自我 ( Self as in individual) ，二是作为集体的自我 ( Self as in collec-
tive) 。因此，“自我规制用来描述主体规范自身行为的情形，它既可以是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制的
规制，也可以是集体组织 ( Collective Group) 对自身成员和他人行为的规制。”〔9〕 本文将新法中

有关单个生产者、经营者的自我规制归入 “个体性自我规制”，将食品行业协会、网络交易第三
方平台、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以及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归入
“集体性自我规制”。

表 1 2015年《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自我规制条文梳理

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制度 条款 法条表述

个

体

性

自

我

规

制

遵

从

型

自

愿

型

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第 63条
食品生产者应当…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
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食品广告规制 第 73条
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 44、
46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第 45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出厂检验、进货查
验、销售记录等制度

第 50、
51、53、
59、65
条

食品生产者、经营者、食品添加剂生产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
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制度、食品出厂检验制度、食品销售记录制
度。

食品安全追溯制度 第 42条
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
家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第 47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自愿性的企业标准 第 30条 国家鼓励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

良好生产规范及

HACCP
第 48条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食品安全保险
第 43 条
第 2款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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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体

性

自

我

规

制

遵

从

型

自

愿

型

行业协会的自我规制 第 9条
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按照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
奖惩机制…引导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

食品网络平台的自我

规制
第 62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

登记…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

者、柜台出租者和展
销会举办者的自我规

制

第 61条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应当依法
审查入场食品经营者的许可证…定期对其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
查…发现其有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
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的自我规制
第 64条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

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对进入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

进行抽样检验…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
即停止销售。

举报执法人员违法及

不规范执法行为

第 116
条第 2
款

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行业协会…等发现食品安全执法人员在执
法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以及不规范执法行为的，
可以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
门或者监察机关投诉、举报。

通过上述法条梳理可发现，在个体性自我规制方面，从不安全食品召回、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全流程追溯、食品安全自查、出厂检验、进货查验、销售记录等各方面均强制性要求食品生
产经营者加强自我规制，实行遵从型自我规制。此外，考虑到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新法也提出
国家鼓励企业建立企业标准、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鼓励私
主体进行自愿型自我规制。
在集体性自我规制方面，新法首先明确规定了 “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和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在此基础上，还规定食品行业协会应在 “建立健全行业规
范和奖惩机制” ( 第 9条) 、“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交流” ( 第 23 条) 、“参与食品安全标准审
查及食品问题报告” ( 第 28 条) 等方面加强对本行业的自我规制，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同时，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新法还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柜台出
租者、展销会举办者和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主体提出了自我规制要求，要求这些主体应当履行
审查许可证、抽查检验等方面的义务。
( 三) 构建了以政府监督为主的自我规制实效性保障机制

食品安全自我规制主要依靠私主体通过自主建立准则等方式对自身行为进行规制与约束，相

对而言，自我规制的透明性、实效性均弱于以法律强制力为保障的政府规制。当缺乏利益相关者
的监督约束时，私主体的自我规制往往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规制效果的削弱。具体而言，
自我规制可能会成为企业或行业限制竞争者进入、变相规避政府规制、维护企业私益的手段，〔10〕

反而难以有效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甚至有学者指出自我规制会因缺乏明确的约束和监督而走向
失败。〔11〕 因此，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法》对自我规制的约束机制进行了专门规定，但主要以政府监督为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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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10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职责，有权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了现场检查、随机抽样
检验、查阅资料、查封违法食品和场所等机制，通过公共部门的监督检查实现对私主体的监督约
束。在法律责任方面，新法针对违法生产不安全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裁措施，
对于放松自我规制、涉嫌违法的生产经营者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行政处罚的额度、完善了惩罚性赔
偿，还新增了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手段。总之，新法通过政府监督配以严厉的法
律责任对私主体自我规制构建了看似较为严密的约束机制。

二、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实施现状与问题

在上述法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剖析我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实施状况和制度缺

失，进而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法律制度提供思路。
( 一) 私主体自我规制的动力不足

新法通过立法明确了私主体进行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权利和义务，但实施一年来的现状反映

出食品生产企业等私主体自我规制的动力不足，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尚未达到法律预期的目标。例
如，新法提出“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12〕 但陕西、浙江等地一
年来的试点工作反映出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费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比率依然较低，宝鸡市甚至

出现推广一年仅有 10余家食品企业投保的局面。〔13〕

动力不足是私主体自我规制在现实中常会遇到的问题，台湾学者廖义铭曾指出产业自我规

制，特别是政府主导的自我规制，会因缺乏有力诱因而动力不足。〔14〕 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动力不
足的主要原因是有效激励的缺失: 食品安全领域未能建立起足以让私主体放弃当前短期利益、追
求长远利益的自我规制的制度体系。理论上讲，健全的激励机制应从内外两方面构建一套引导机
制，即通过内滋激励和外附激励促进私主体加强自我规制。〔15〕 我国 《食品安全法》虽然强调私
主体应当加强自我规制，并设计了一套由惩罚性赔偿和严厉制裁等手段构成的负向外附激励机

制，但从完整的激励来看现行激励机制依旧存在一定空白，未能完全激发私主体自我规制的动

力。
在内滋激励方面，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缺乏增强私主体对自我规制认同感的机制。认同感是内

滋激励的基础，〔16〕 私主体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规制最直接的动力来自于其对自我规制的认同。
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 “理性经济人”，他们进行自我规制的动机除了规避
可能受到的各种惩罚、制裁外，还在于实施自我规制能提高企业声誉并由此获得更高收益。〔17〕

理论上讲，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我规制更严格的生产经营者会因其提供更高安全性的食品而获

得更高的货币回报，这是私主体自我规制认同感的源泉。但由于食品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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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食品安全法》第 43条第 2款。
参见王正心、连待待、戴正聪: 《浙江召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国食品安全报》2016 年 5 月

24日，第 B01版; 王玲: 《食品安全责任险难推广在哪儿?》，《宝鸡日报》2016年 6月 27日，第 8版。
廖义铭: 《产业自律性管制》，台北翰芦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版，第 167－168页。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把激励分为外附激励和内滋激励。外附激励方式包括赞许、奖赏等正激励及压力、束等负激励;

内滋激励主要指主体自身产生的发自内心的自觉精神力量，如认同感和义务感等。参见唐子畏: 《行为科学概论》，湖南大学出
版社 1986年版，第 64页。
付子堂: 《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论析》，《法律科学》1999年第 6期，第 24页。
See S. A. Starbird，“Designing Food Safety Ｒegulations: The Effect of Inspection Policy and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on Food

Processor Behavior”，25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Ｒesource Economics 616－635 ( 2000) .



称，〔18〕 加之食品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属性，〔19〕 消费者对于私主体自我规制行为无从知晓，也

无法获知是否对所购买的食品进行过严格的安全控制，很难将严格自我规制的生产经营者与缺乏

自我规制甚至违法的企业进行区分。严格的自我规制必将增加企业成本，当缺乏使自我规制企业
区别于违法企业的识别机制时，企业必然会丧失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 而违规添加化工原料等行

为却可以使产品成本更低、外观更好看，甚至让消费者更有食欲，〔20〕 这便诱使生产经营者利用
自身的信息优势放松自我规制、谋取不法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新法第 113 条提出了 “建立食
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实时更新”。然而现有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主
要是对“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违法行为查处”等方面的记录，〔21〕 生产经营者依旧
缺乏向社会披露其自我规制情况的途径，自我规制无法被赋予更高溢价，进而导致食品生产经营

者因认同感较低而缺乏自我规制的动力。
在外附激励方面，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对自我规制的正向外附激励仍有空白。外附激励是从行

为者外部对其行为进行的引导和激励，既包括惩罚、制裁等负向外附激励，也包括奖励、表扬等
正向外附激励。相对于易导致被规制者抵触、遵从度较低的负向外附激励，奖励、表扬等正向外
附激励则可以通过向被规制者提供奖赏 ( 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 诱使私主体加强自我规

制。然而，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对企业的激励主要为负向激励。新法对私主体自我规制的规定多是
“应当”等义务性表述，而“鼓励”、“奖励”等正向引导性的表述相对缺乏。〔22〕 纵使新法中有
部分呼吁性正向激励的规定，例如 “国家鼓励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
标准”、“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但这些规定却缺乏具体的、
可操作的配套措施。
( 二) 集体性自我规制发展相对滞后

相对个体性自我规制而言，行业自我规制等集体性自我规制在我国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
行业协会等集体性自我规制组织在我国的法律定位不清晰，集体性自我规制在食品安全治理中较

少发挥作用。在西方国家，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通过建立倡导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开发私人标
准、吸引企业参与行动计划等多种方式对本行业食品安全进行自我规制，这类集体性自我规制在
食品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行业协会在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承担
着转接政府职能和消化过剩人员的任务，存在很强的 “行政化”色彩，因此我国行业协会总体
上“独立而不自主”。〔23〕 在立法层面，我国一直未有法律对食品行业协会的性质、地位、职能、
运作范围等加以明确规定，〔24〕 也未有法律法规界定行政执法和行业自我规制的界限。〔25〕 由于食
品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和功能界定不明确，食品行业协会的集体性自我规制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

作用难以得到发挥。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中，行业协会未能及时有效地对行业进行自我规制，
也是国内整个乳品行业面临集体性声誉罚的一个重要原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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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强、张一林、余建宇: 《激励、信息与食品安全规制》，《经济研究》2013年第 3期，第 136页。
王可山: 《食品安全信息问题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 8期，第 92页。
陈思、罗云波、江树人; 《激励相容: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选择》，《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

第 3期，第 171页。
参见《食品安全法》第 113条。
2015年《食品安全法》中“鼓励”一词共出现 10次，主要是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规范 ( 第

10条) 、规模化生产和连锁经营配送 ( 第 43 条第 1 款) 、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 第 43 条第 2 款) 、制定企业标准 ( 第 30
条) 、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 HACCP ( 第 48条) 等。“奖励”一词出现两次，主要是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表彰奖励 ( 第 13条) 、对查证属实的食品安全举报人奖励 ( 第 115条) 。
易继明: 《论行业协会市场化改革》，《法学家》2014年第 4期，第 44页。
前引〔23〕，易继明文，第 47页。
宫宝芝、赵倩: 《我国行业协会自律功能的缺失与拓展》，《江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5期，第 37页。
陈洪涛: 《转型期中国行业协会自律功能探析———以三鹿事件为例》，《中国非营利评论》2009年第 1期，第 215页。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立法对集体性自我规制的重视度不够。作为处于生产经营者之外的第三
方力量，行业协会等集体组织基于行业声誉对本行业进行规制和约束，相对于政府规制在信息获

取、专业技术、比较成本和规制范围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优势，〔27〕 面对转型时期复杂的食品安
全现状，食品行业协会也理应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法在第 9 条规定了 “行业
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然而食品行业协会被赋予的主要权力仅限于“按照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
和奖惩机制”、“提供食品安全信息、技术等服务”、 “引导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
营”、“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交流”和“参与食品安全标准审查及食品问题报告”等。〔28〕 这些
多为参与性、从属性的权力，很多食品行业协会甚至最终沦为会员企业的交流平台，未能对行业
进行规范治理。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行业协会等自我规制组织被赋予的权力较小，
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施展空间相对狭窄。
( 三) 自我规制的约束机制过于单一

为约束食品安全自我规制中可能出现的自利倾向，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建立了以政府监督为主

的约束机制。但是政府执法力量和监督抽查范围毕竟有限，目前单方面依靠公共部门的监督约束
机制显得过于单一，难以对规模庞大的私主体自我规制构成有力的约束。
一方面，在单一的食品安全监督约束机制下，消费者及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力量的监督约束作

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政府和消费者是影响食品企业是否强化安全自律最主要的两个因素。〔29〕

目前我国对于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监督约束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然而政府部门作为单一监督主

体与众多食品企业间规模存在巨大反差，截至 2016 年 11 月我国已有食品生产企业 136233 家，
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3329 家。〔30〕 面对如此众多且分散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部门很难对所有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自我规制行为都进行全面的监督约束。在社会监督方面，虽然我国食品安全立
法对消费者的监督权作出了初步规定，如 《食品安全法》在第 9 条第 2 款和第 12 条分别规定: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依法进行社会监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体性公众监督到个体性维权者间存在多个心理阶段”，〔31〕 由于
文化、认知等原因，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仍比较淡薄;〔32〕 同时因为单个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
诉讼还存在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昂和诉讼结果公益化等问题，〔33〕 消费者和消费者组织对于食
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约束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另一方面，在信息披露不健全的情况下，部分私主体宣称的自我规制成为其躲避政府规制甚

至牟取私利的幌子。有学者曾指出在缺乏有效监督时私主体会创建误导性计划，用良好的感觉代
替良好的行动，致使自我规制成为私主体牟取私人利益的手段，而非成为促进社会福利实现的机

制。〔34〕 例如，新法第 62条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履行对入网食品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许可证审查等自我规制义务。但随着网络食品交易市场的恶性竞争和盲目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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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萃: 《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功能分析与推进策略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 1期，第 45－46页。
参见《食品安全法》第 9条、第 23条、第 28条。
See Bridget M. Hutter，and C. J. Jones，“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External Influences on Business Ｒisk Management”，

1 Ｒegulation ＆ Governance 27－45 ( 2007) .
陈燕飞: 《2016 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发布》，《中国医药报》2017年 5月 25日，第 1版。
肖峰、王怡: 《我国食品安全公众监督机制的检讨与完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期，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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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013年第 8期，第 24页。
王虎、李长健: 《主流范式的危机: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整》，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 4期，第 139页。
A. King，Andrea Prado，and J. Ｒivera，“Industry Self－Ｒ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 24.



诸如“饿了么”等平台竟无视《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引导商家虚构地址、上传虚假实体照片
甚至默认无照经营的黑作坊入驻。〔35〕 由于缺乏信息披露，在媒体曝光前，第三方平台对其是否
进行了严格自我规制并不知情，导致 “饿了么”等平台在自我规制的幌子下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而损害消费者权益。在 2016年“3. 15晚会”披露之后，“饿了么”平台则高调回应，承诺将严
厉进行自我规制，并提出七项整改措施。〔36〕 这些高姿态的自我规制承诺促使 “饿了么”平台挽
回了消费者信任、规避了政府规制，但之后多家媒体的调查均反映 “饿了么”平台上的问题依
旧存在，无证经营、以实景图片代替证照等现象仍很常见，〔37〕 消费者的权益依旧没有得到保障。
之所以在这一事件中自我规制未能实现良好的规制效果，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披露和消费者参与

的缺失，使消费者对“饿了么”平台所声称的自我规制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信息披露机
制通过传递私主体自我规制的信息减轻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此基础上，广大

消费者在充分的市场信息下 “用脚投票”可对缺乏自我规制、违反食品安全法律的生产经营者
形成严厉的市场驱逐式惩罚。〔38〕 但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尚未对自我规制的信息披露进行明确规定，
信息披露机制的缺乏使得社会公众无法对自我规制进行有效的监督，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自

我规制便沦为机会主义者牟取私利和躲避政府规制的手段。

三、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功能优化: 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法治机制

“食品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直接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命的权利与价值以及社
会的秩序与和谐”。〔39〕 构建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制度，对于保障我国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权和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以上问题，应当通过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法治机制来促进食品
安全自我规制功能的优化。
( 一) 健全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激励机制

1. 建立自我声明制度
本文认为，可构建企业自我规制行为的信息传导机制，通过鼓励私主体对自我规制行为进行

自我声明，增强社会和私主体对自我规制的认同度，从而对企业的社会形象形成正向效益。具体
而言，应构建相应的制度让企业和行业积极宣示其自我规制行为，如开展类似于 “质量承
诺”〔40〕 的“食品安全承诺”，在统一的信息化平台上发布并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应通过立法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其产品标识、外包装、广告等媒介中依法明示其自我规制行为，展现其食
品安全优势，通过市场机制对自我规制企业形成正向激励。最后，应当倡导理性的消费理念，增
强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行为的辨别能力，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自我规制严格的生产经营者提供的

食品，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机制，倒逼企业不断改进自我规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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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芳: 《央视曝光“饿了么”事件持续发酵多地食药监局介入并立案调查》，《证券日报》2016 年 3 月 17 日，第
C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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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封寿炎: 《饿了么，你真的迅速反应整改了吗》，《解放日报》2016年 3月 29日，第 5版; 廖海金: 《防治“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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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2016年 11月 25日，第 18版。
吴元元: 《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6期，第 116页。
何昕: 《论食品伦理的基本原则》，《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2期，第 114页。
2015年 11月 1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创新企业产品质量执法检查方式推进企业产

品质量承诺工作的通知》 ( 质检办执〔2015〕1193号) ，在产品领域开展“质量承诺”制度，由企业主动承诺产品质量达到特
定标准和指标要求，接受社会监督。



2. 通过健全奖励制度提升外附激励
一方面，应当制定配套的奖励表彰制度，具体包括向自觉进行自我规制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颁

发鼓励金等直接经济奖励，或提供税收减免、补贴、信贷优惠等间接经济奖励，通过经济杠杆诱
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积极进行自我规制，并达到弥补自我规制成本的客观效果; 同时，对自我规制

严格的企业和行业进行公开表彰。如在各类政府评奖中将自我规制行为作为一条重要的考虑因
素。另一方面，应当培育重视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社会氛围。可考虑树立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示
范典型，开展创建“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示范企业”等活动，树立一批注重企业责任、积极进行
自我规制的示范企业，加大对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宣传力度，形成鼓励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社会

氛围。
( 二) 完善集体性自我规制的法治保障机制

1. 增强食品行业协会等集体性自我规制组织的治理能力
行业协会能否有效参与社会共治，取决于政府监管空间及行业协会能力的大小，〔41〕 而独立

性是行业协会自我规制能力发挥的前提和基础。〔42〕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相当一部分食品行
业协会是以准政府组织的模式运行，模糊的自身定位和较强的行政性制约了其能力发挥。对于这
一问题，首先应明确食品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我规制组织的独立地位，即通过立法推动食品行业

协会和原有行政机关脱钩，打破其与政府部门的依从关系。其次，应加强行业协会自身能力建
设，推动行业协会建立“自律公约”等规范的规章制度，通过自筹经费、自主办会等方式健全
行业组织的治理结构，增强其参与食品安全规制的能力。最后，应提升行业协会公信力，即通过
明确自身使命、加强规制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提升服务的满意度等措施〔43〕，树立行业协会在本
行业及全社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2. 完善食品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规制的方式
集体性自我规制的实效性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政府监管空间的限制。我国食品行业协会所采用

的自我规制方式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职能的一种延伸。造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监
管空间的限制。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应通过政府放权的方式，将部分可以交由行业组织实行
的权力直接让渡给食品行业组织，或者授权食品行业组织代表政府公共部门对本行业进行规制，

拓宽食品行业协会进行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规制空间。另一方面，应鼓励食品行业协会学习域外
先进经验，通过在国内推广自愿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行业性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建立私人
标准等自我规制方式，丰富食品行业自我规制的形式，健全食品安全集体性自我规制。
( 三) 建立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多元约束机制

1. 完善社会共治的监督机制
在增强政府公共部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能力的同时，应当通过法治化手段构建消费者等社会

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路径，健全社会共治的监督约束机制。首先，消费者是 “最直接、最
有动力的食品安全监督者和推动者”，〔44〕 应当增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动力与能力。一
方面，可以引入集体诉讼制度，〔45〕 弥补单个消费者作为原告诉讼动力不足的缺陷; 另一方面，

媒体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重要的一环，应当健全和规范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机制。可引入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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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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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钟瑞华: 《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初探》，《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 3期，第 342页。



体等监督主体，〔46〕 对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自我规制行为进行全面、动态的跟踪报道，构成对
食品安全自我规制行为全覆盖动态化的外部监督; 通过法治途径明确媒体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对

其发布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进行规制，避免因媒体报道以偏概全而影响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自

我规制的积极性。最后，由于生产经营者自主声明的信息一般质量较差，存在内容散乱、语言修
饰过度等问题，需要引入专业第三方的审计检验机制。〔47〕 一方面需通过试点引入专业第三方的
审计组织，对企业披露的自我规制信息进行验证; 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化、市场化的第三方
独立检测机构，〔48〕 对食品安全声明的真实性进行检测，对食品安全自我规制实现全面的监督。

2. 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对私主体自我规制的约束既需要权威的正式制度，也需要诸如声誉影响等非正式制度，而声

誉机制的作用发挥离不开强有力的信息披露。首先，应当在已有的 “食品安全信息平台”上嵌
入企业自我规制的信息展示模块，明示企业标准认证等自我规制行为，通过面向社会及利益相关

者的信息披露来促进利益相关者对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审查和监督。其次，食品安全立法应当对
食品生产经营者需要向公众公示的信息内容、范围、周期等进行规定，并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的交
流分享机制，确保食品生产经营信息能迅速进入公众的认知视野。最后，信息的流动通畅和真实
客观对于其约束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应当设置对私主体自主披露的自我规制信息准确客观性的

验证、监督机制，建立信息披露的投诉举报制度，及时纠正虚假的食品安全自我规制信息披露。

结 语

在传统政府规制模式无力单独应对日益复杂的食品安全风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从

倚重单一政府规制向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并重转变，将私主体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纳入食品安全治

理的法律体系之中，顺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私主体自我规制对于食
品安全治理至关重要，甚至是确保食品安全落到实处、打通食品安全治理 “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所在。当然，市场主体并非天使化身，市场主体并不具有坚定实施自我约束的持续动力，自我
规制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来引导和规范。笔者基于新 《食品安全法》的立
法文本与制度实践，提出通过健全自我规制激励机制、完善私主体自我规制形式和丰富自我规制
的约束机制等法治化路径，来促进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实现，以形成政府规制与私主体自我规制

的良性互动，推动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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